
6.1.1 建筑、室外场地、公共绿地、城市道路相互之间应设置连贯的无障碍步行

系统。 

【条文说明扩展】 

在满足现行国家标准《无障碍设计规范》GB50763 的基本要求上，本条要求

在室外场地设计中，应对室外场地无障碍路线系统进行合理规划，场地内各主要

游憩场所、建筑出入口、服务设施及城市道路之间要形成连贯的的无障碍步行路

线，其路线应保证轮椅无障碍通行要求，有高差处应设置无障碍坡地形或轮椅坡

道。 
公共绿地为按照现行国家标准《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》GB 50180 规定，

为各级生活圈居住区配建的、可供居民游憩或开展体育活动的公园绿地及街头小

广场。对应城市用地分类 G 类用地（绿地与广场用地）中的公园绿地（G1）及

广场用地（G3），不包括城市级的大型公园绿地及广场用地，也不包括居住街坊

内的绿地。 
在无障碍系统设计中，场地中的缘石坡道、无障碍出入口、轮椅坡道、无障

碍通道、门、楼梯、台阶、扶手等应满足标准中的无障碍设施设计要求，并合理

设置通用的无障碍标志和信息系统。场地内盲道的设置不作为本条评价重点。 

【具体评价方式】 

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的预评价、评价。 
预评价查阅建筑施工图设计说明（应说明室外场地的无障碍设计内容），建筑

总平面施工图和场地竖向设计施工图（应体现建筑主要出入口、人行通道、室外

活动场地等部位的无障碍设计内容），室外景观园林平面施工图（包含场地人行

通道、室外绿化小径和活动场地的无障碍设计）等设计文件。 
评价查阅预评价涉及内容的竣工文件，还查阅无障碍设计重点部位的实景影

像资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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